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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牙买加政府和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保证研究堆 
低浓铀供应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 

 

 
 

1. 现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牙买加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保证研究堆低浓

铀供应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全文复载于本文件，以通告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原

子能机构理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6 日核准了该协定的文本。牙买加授权代表、美国授权

代表和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已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2013 年 5 月 2 日和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该协定。 

2. 根据该协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该协定已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经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和牙买加授权代表和美国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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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牙买加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 

在保证研究堆低浓铀供应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 

 

鉴于牙买加政府（以下称“牙买加”）希望将所谓的“安全低功率临界实验 II 型

反应堆”（以下称“反应堆”）堆芯从使用高浓铀燃料转换为使用低浓铀燃料，并请求

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原子能机构”）在保证该反应堆用低浓铀燃料的转让方面提

供援助； 

鉴于根据原子能机构和美利坚合众国于 1959 年 5 月 11 日缔结的经修订的合作协

定（以下称“合作协定”），美国政府（以下称“美国”）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以

下称“规约”）承诺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并且还承诺根据各

种适用规定和许可证要求，允许在美国管辖下的人员应原子能机构的要求作出向原子

能机构成员国转让和出口与原子能机构援助项目有关的材料、设备或设施的安排； 

鉴于牙买加于 1978 年 11 月 6 日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了《实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以下称“保障协

定”）； 

鉴于牙买加和美国重申支持《规约》的目标并承诺确保在国际范围内和平发展和

利用核能将根据最大程度地防止核爆炸装置扩散的安排进行； 

为此，原子能机构、牙买加和美国（以下称“缔约方”）兹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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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项 目 定 义 

1. 作为本协议主题的项目是由美国通过原子能机构向牙买加供应低浓铀，以供位于

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反应堆运行使用。 

2. 在对细节作必要修改后，本协定应适用于原子能机构为该项目向牙买加提供的任

何补充援助。 

3. 除本协定的规定之外，不论原子能机构还是美国均不应承担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

义务或责任。牙买加应对牙买加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所引起的任何索赔承担全部

责任。 

第二条 

低浓铀供应 

1. 原子能机构按照“合作协定”第四条的规定，应要求美国允许向牙买加转让和出

口含在燃料组件中的按铀-235 同位素重量计浓缩度低于 20%的约 9 千克铀（以下

称“供应材料”），以供该反应堆持续运行使用。此种转让和出口不应对牙买加或

原子能机构产生任何费用。 

2. 美国应在不违反“合作协定”规定的情况下核准上文第 1 款所述的转让，并应在

“供应材料”运抵牙买加后向原子能机构转移对“供应材料”的所有权，而原子能

机构应随后立即和自动向牙买加转移该所有权。 

3. 除非美国和牙买加另有商定，“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

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均应当仅供该反应堆使

用，并应保留在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群岛大学。 

4. “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其后

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均应只在缔约方可接受的条件下和所同意的设施中

贮存或后处理或者另行改变形态或含量。除非缔约方另有商定，此种材料不应进

一步浓缩。 

5. 应在将由牙买加和美国在执行本协定过程中缔结的合同中规定转让“供应材料”

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包括此种材料的费用或与此种材料有关的费用、交货时间表

和装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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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运输、装卸和使用 

1. 牙买加和美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供应材料”的安全运输、装卸和使

用。一俟“供应材料”运抵牙买加，此种措施即应属于牙买加的责任。 

2. 无论美国还是原子能机构均不保证“供应材料”适用于或适合于任何特殊用途或

应用。无论美国还是原子能机构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对因“供应材料”的运输、装

卸和使用所产生的任何索赔对牙买加或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条 

保  障 

1. 牙买加承诺“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

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均不得用于制造任何核武器或任何核

爆炸装置，或用于研究或发展任何核武器或任何核爆炸装置，或推进任何军事目

的。 

2. 《规约》第十二条 A 款规定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权利和责任与该项目具有相关

性，应对该项目加以实施和保持实施。牙买加应与原子能机构合作，以促进实施

本协定所要求的保障。 

3.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应按照“保障协定”对牙买加实施本条第 2 款所述的原子能

机构保障。 

4. 《规约》第十二条 C 款应适用于牙买加不履行本协定条款的任何行为。 

第五条 

安全标准和措施 

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安全标准和措施应适用于该项目。 

第六条 

原子能机构视察员 

“保障协定”的相关条款应适用于按照本协定履行职能的原子能机构视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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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科 学 资 料 

按照《规约》第八条 B 款，牙买加应免费向原子能机构提供由于原子能机构为该

项目提供的援助而产生的所有科学资料。 

第八条 

语  文 

执行本协定所要求的所有报告和其他资料应以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一种工作语文

提交原子能机构。 

第九条 

实 物 保 护 

1. 牙买加承诺应对“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

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持续采取适当的实物保护措施和体系。 

2. 上文第 1 款所述措施和体系应最低提供可能随时修订的题为《核材料和核设施实

物保护的核安保建议》（INFCIRC/225/Revision 5 号文件）的原子能机构《核安保

丛书》第 13 号所述的保护，并遵守以下要求： 

(a) 牙买加应实施关于“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特种

可裂变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以及关于使用或贮存此种材

料的任何核设施的既定实物保护制度； 

(b) 牙买加应防止处于使用或贮存状态的“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

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被擅自转

移； 

(c) 牙买加应防止处于使用或贮存状态的“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

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以及使用

或贮存此种材料的任何核设施遭到蓄意破坏； 

(d) 牙买加应防止“供应材料”及通过使用“供应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

变材料包括其后产生的各代特种可裂变材料在运输期间被擅自转移或遭到蓄

意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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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争端的解决 

1. 在任何争端最终解决之前，如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就执行本协定第四条、第五条或

第六条作出任何决定，则牙买加和原子能机构应立即予以执行。 

2. 因本协定的解释或执行所产生的任何争端均应由缔约方通过磋商加以解决。 

第十一条 

生效和有效期 

1. 本协定应在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以及牙买加和美国的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2. 只要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材料、设备或设施仍在牙买加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

的任何地方，或者在缔约方一致同意从保障观点看这类材料、设备或设施已不再

能用于任何有关的核活动之前，本协定应持续有效。 

 

本协定以英文书就，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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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签名] 

总干事天野之弥 

2013 年 12 月 16 日·维也纳 

 

牙买加政府代表： 

 

[签名] 

大使韦恩·麦库克 

2013 年 11 月 25 日·日内瓦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 

 

[签名] 

大使约瑟夫·麦克马纳斯 

2013 年 5 月 2 日·维也纳 

 



 
 
 
 
 

 

附 件 

安全标准和措施 

 
1. 适用于本附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牙买加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关于在保证研究堆低浓铀供应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的安全标准和措施应当是国

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18/Rev.l 号文件（以下称“安全文件”）或其任何进一步修订

本中以及下文规定的安全标准和措施。 

2. 牙买加除其他外，应特别适用可能随时修订的《国际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

本安全标准》（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GSR Part 3 号）以及《放射性物质安全

运输条例》（2012 年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6 号）的有关规定，而

且牙买加还应尽其可能将其适用于在牙买加管辖范围之外对“供应材料”进行的任何

运输。牙买加除其他外，应特别确保适用《研究堆安全》、“安全要求”（原子能机构

《安全标准丛书》第 NS-R-4 号）和原子能机构其他相关“安全标准”中建议的安全条

件。 

3. 牙买加应最迟在将“供应材料”的任何部分拟移交牙买加管辖之前三十天，安排

向原子能机构提交一份详细的安全分析报告，该报告应载有“安全文件”第 4.7 段中规

定的以及以下原子能机构“安全导则”相关章节中建议的资料： 

(a) 《研究堆安全评定和安全分析报告的编写》（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第 SSG-20 号）； 

(b) 《研究堆利用和改造中的安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G-24

 号）； 

(c) 《研究堆的调试》（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NS-G-4.1 号）； 

(d) 《研究堆的堆芯管理和燃料装卸》（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NS-G-4.3

 号）； 

(e) 《研究堆运行限值和条件及运行程序》（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NS-

 G-4.4 号）， 

包括在没有向原子能机构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特别提及以下各类作业： 

(a) “供应材料”的接收和装卸； 

(b) 将“供应材料”装入反应堆； 

(c) 利用“供应材料”进行调试试验，包括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前试验； 

(d) 涉及反应堆的实验计划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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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供应材料”从反应堆卸出； 

(f) “供应材料”从反应堆卸出后的装卸和贮存。 

4. 一俟原子能机构确定为该项目提供的安全措施是充分的，它应同意开始拟议中的

作业。如果牙买加希望对已提供资料的程序作实质性修改，或希望利用反应堆或“供

应材料”从事尚未提供任何有关资料的作业，牙买加应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安全文

件”第 4.7 段中规定的所有相关资料，原子能机构在此基础上可要求按照“安全文件”

第 4.8 段实施补充安全措施。一俟牙买加承诺实施原子能机构所要求的补充安全措施，

原子能机构应同意牙买加所设想的上述修改或作业。 

5. 牙买加应酌情安排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安全文件”第 4.9 段和第 4.10 段中规定的

报告。 

6. 原子能机构经牙买加同意可根据“安全文件”第 5.1 段和第 5.3 段派遣安全工作

组，以便就对该项目实施充分的安全措施向牙买加提供建议和援助。此外，在出现

“安全文件”第 5.2 段规定的情况下，原子能机构可安排特别安全工作组。 

7. 经原子能机构和牙买加双方同意，可根据“安全文件”第 6.2 段和第 6.3 段对本附

件所载安全标准和措施进行修改。 




